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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53     证券简称：成都燃气   公告编号：2022-029 

 

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吸收合并情况概述 

为进一步整合和优化现有资源配置、降低管理成本、提高整体经

营效益，并推动公司综合能源战略落地，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成都燃气”或“公司”）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成都液

化天然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液化公司”）。吸收合并完成后，液化

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。公司将承继液化公司的全部资产、负

债、权益、业务等。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

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成都液化天然气

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针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本

次吸收合并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及《成都燃气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相关规定，本次吸收

合并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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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合并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时间：1986 年 4 月 11 日 

3、住所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少陵路 19 号 

4、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台港澳与境内合资、上市) 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罗龙 

6、注册资本：88889 万元人民币 

7、主要经营范围：城市燃气供应，燃气工程规划、设计、施工

安装，燃气输配、应用、管理，燃气智能化系统研发、设备制造，燃

气专用设备、压力容器、计量装置检测，燃气具及设备销售以及天然

气市场拓展等方面。 

8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 

9、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1 年 12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2022年 6月 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663,456.81 719,050.42 

净资产 400,339.94 416,966.97 

项目 2021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2年度 1-6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438,148.30 256,401.05 

净利润 50,308.67 33,083.09 

（二）被合并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成都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时间：2012 年 2 月 27 日 

3、住所：成都市彭州市濛阳镇大汉村二组 

4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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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法定代表人：罗庆 

6、注册资本：15300 万元人民币 

7、主要经营范围：燃气经营；危险化学品经营；燃气汽车加气

经营；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；节能管理服务；合同

能源管理；热力生产和供应；供冷服务；供暖服务等。 

8、股权结构：成都燃气持有液化公司 100%股权；液化公司下属

共计 4 家公司，其中：（1）液化公司持有成都彭州蜀元液化天然气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彭州蜀元”）60%股权；（2）成都燃气与液化公

司共同持有成都燃气发展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燃气发展”）股

权，其中成都燃气直接持有 40.41%，液化公司持有 20.20%；（3）液

化公司持有成都金堂成燃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堂新能源”）

55%股权；（4）液化公司持有成都新津成燃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新津新能源”）60%股权。 

9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 

10、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1 年 12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2022年 6月 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20,572.81 21,346.97 

净资产 14,784.74 14,635.29 

项目 2021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2年度 1-6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10,102.64 5,289.29 

净利润 57.58 -261.73 

三、本次吸收合并具体安排 

（一）吸收合并的方式和范围 

成都燃气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承继液化公司的全部资产、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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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、权益、业务等。合并完成后，成都燃气存续经营，液化公司作为

被合并方，将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注销其独立法人资格。 

1、注销金堂新能源、新津新能源公司 

由于液化公司下属金堂新能源（液化公司持有 55%股权）和新津

新能源（液化公司持有 60%股权）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、无在册员工，

因此拟经液化公司与两家公司的其他股东达成一致后对新津新能源、

金堂新能源分别予以注销，依法清算后，归属于液化公司的剩余财产

（如有）将作为其资产的一部分合并入成都燃气。 

2、吸收合并液化公司 

液化公司所有资产、负债、权益和业务将由成都燃气享有或承担，

液化公司现持有的燃气发展、彭州蜀元公司的股权将由成都燃气持有。

液化公司现有业务由成都燃气承接并存续经营，成都燃气经营范围中

依法增加液化公司的经营事项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进行规

范表述。液化公司员工由成都燃气依法接收，并按照合理配置人力资

源原则，根据成都燃气综合能源业务及相关职能调整进行分流安置

（具体安置方案以职代会通过的方案为准）。吸收合并完成后，成都

燃气的注册资本保持不变，公司名称、股权结构及董事会、监事会、

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因本次吸收合并而改变。 

（二）其他相关安排 

金堂新能源、新津新能源完成清算注销后，由成都燃气和液化公

司协商确定吸收合并基准日，合并基准日至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

损益由成都燃气承担。合并过程中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需要履行审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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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或清产核资等程序的，由成都燃气按程序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开展

工作。合并双方将根据法律法规等要求，签订吸收合并协议，共同完

成资产转移、人员安置、权属变更、办理税务工商注销及变更登记等

相关程序和手续。 

四、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

成都燃气将通过增加经营范围、办理经营资质、调整业务职能等

方式全部承接液化公司的现有业务，不会因本次吸收合并导致液化公

司原有业务流失或无法开展等情况。吸收合并后，成都燃气将对综合

能源业务、车用能源业务进一步进行整合，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和业绩，

促进成都燃气综合能源发展战略落地。 

液化公司作为成都燃气的全资子公司，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合并报

表范围内，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成都燃气的当期损益产生实质影响，

成都燃气的注册资本、股权结构以及董事会、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

组成不因本次吸收合并而改变，不会损害成都燃气及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有关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授权 

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，董事会提请股

东大会授权董事会，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与吸收合并相

关的一切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吸收合并协议、办理相关资产转移、

人员安置、权属变更、办理税务工商注销及工商变更登记等，授权有

效期至吸收合并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为止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详细了解了吸收合并液化公司的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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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认真审核了液化公司的财务数据，认为：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全资

子公司液化公司事项，有利于整合和优化现有资源配置，降低经营管

理成本，提高整体经营效益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综合能源战略。

被吸收合并的全资子公司，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，对

公司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均不构成实质性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

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一致同意《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成都液化天

然气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《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成都液

化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议案》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成都燃气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

2、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

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10 月 27 日    


